
首都食品安全

丰台局“四项举措”治理网络订餐超范围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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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动态

“截至4月8日，通过市农业
农村局开发上线的'北京市农产
品供求信息采集平台'，已有495
个生产主体发布农产品供应信
息810条。电话回访显示，促成
了大量草莓、蔬菜等农产品成功
交易；市农业农村局已为73家
饲料生产企业、36家畜牧养殖企
业、33家兽药企业、8家屠宰企
业、418家农资企业、35家渔业
企业出具了《民生保供企业资质
证明》，为28家企业发放应急物
资调拨(转运)证明函和通行证
223份，涉及各类应急物资共计
2668吨。据办理企业反馈，证明
文件使用情况良好，发挥作用很
大……”这是记者近日从市农业
农村局获悉的。

疫情防控期间，受多种因
素影响，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
农产品“卖难”“买难”现象：一
方面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
农产品难以卖出或卖上好价，
另一方面市民难以买到物美价
稳的农产品。为更好帮助促进
解决“两难”问题，纾解复工复
产困难，市农业农村局在严格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通过成
立农产品销售工作协调小组、
快速开发信息采集平台、解决
涉农企业跨省运输难题、开具
《民生保供企业资质证明》、引
导批发市场加大本地农产品收
购力度等九项措施，想方设法
疏通堵点，全力促进农产品流
通，为市民"菜篮子”货足价稳、
农民“钱袋子”富足殷实积极工
作、履职尽责。

据了解，为促进疫情期间
本地农产品销售工作，市农业
农村局牵头成立了农产品销售
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包括市

商务局、市园林绿化局、区农业
农村局、区商务局、七大一级批
发市场、大型连锁超市。主要
职责是加强与郊区农产品主产
区和规模生产主体的联系，及
时掌握滞销信息，建立滞销农
产品信息台账，搭建产销合作
平台，打通供求信息渠道，推动
产销有机衔接。为做好“菜篮
子”产品保供稳价，完善工作机
制，促进产销衔接，市农业农村
局会同市商务局联合印发了促
进本地农产品销售的紧急通
知。同时，积极协调对接农产
品生产基地和批发市场，缓解
郊区农产品滞销现象；要求各
区积极协助农产品生产主体与
辖区内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开
展“点对点”对接，建立稳定的
产地与市场对接机制；积极协
调北京市农产品流通协会，向
协会会员发出积极参与全市农
产品市场供应、加大对本地农
产品采购的倡议，着力解决本
市部分地区出现的农产品流通
不畅、滞销卖难等问题。

据统计，截至4月8日，通
过市农业农村局开发上线的
“北京市农产品供求信息采集
平台”，已有495个生产主体发
布农产品供应信息共计 810
条。市农业农村局及时将农产
品供应信息通过政务网站、商
超群、京津冀农产品行业联盟、
市农产品流通协会等各类途径
发布。通过对生产主体电话回
访显示，大量草莓、蔬菜等农产
品实现了成功交易。同时，市
农业农村局与市商务局合作，
发动16家大型商超、4家电商平
台对接生产基地，有效缓解了
“卖难”“买难”现象。市农业农

村局还会同商务部门和各区农
业农村部门，聚力解决部分地
区部分品种滞销卖难问题。如
平谷区镇罗营镇梨、苹果等180
万斤水果、平谷区崔家庄20万
斤球生菜、通州区后元化村香
菜和娃娃菜、顺义区杨镇小葱、
生菜等，在多方助力下，大部分
"滞销”农产品销路畅通。

据介绍，为解决企业跨省
运输农产品和农业物资受阻问
题，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协调落
实相关“绿通”政策，印发了《关
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申请跨省“菜篮子”产品和
农业生产必需品<应急物资调
拨(转运)证明函>的通知》。截
至4月8日，共为28家企业发放
应急物资调拨(转运)证明函和
通行证223份，涉及各类应急物
资共计2668.125吨，还建立了
定期回访机制，及时对证明函
和通行证使用情况进行追踪了
解。据办理企业反馈，证明函
和通行证使用情况良好，发挥
作用很大：一是节约了经济成
本。随车携带证明函和通行
证，高速公路畅行无阻，双向免
收过路费；二是节约了时间成
本。运输车辆进入产区时，当
地认可证明函和通行证，节省
了大量沟通协调时间。市农业
农村局还联合市交通委、市公
安交通管理局印发了确保"菜
篮子”产品和农业生产必需品
正常流通秩序的紧急通知，确
保我市范围内“菜篮子”产品和
农业生产必需品的正常流通秩
序，保障农业生产企业正常运
营。同时，组织生产主体对接
本市114家运输服务物流企业，
确保农产品出村进城。

多措并举保障农产品流通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本报讯 华小杰 为加强
复工复产单位食堂管理安
全，扎实有效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平谷区兴谷市场所为
辖区中央厨房、集体配餐、企
业食堂等59家分批分时间
段的配发 477个智能体温
计。做好从业人员智能温度
计的安装、佩戴、维护、保管、
督促以及预警反馈工作。

要求食堂从业人员必

须保证在岗期间持续佩戴
电子体温计，鼓励使用人24
小时佩戴，对于领用后长时
间未正常使用的，要求负责
人督促使用并上报未使用
原因。同时对中央厨房、集
体配餐、机关、企事业单位
等食堂负责人进行疫情防
控工作培训指导。从而确
保解决复工复产企业员工
“舌尖之忧”。

平谷区兴谷市场所加强
职工食堂科学智慧监管

本报讯 刘孝孝 受疫情影响，丰
台区各餐饮企业的网络订餐业务逐
渐增多，与此同时，未取得相应经营
许可备案，超范围网络经营的违法
行为也同步增多。近期，丰台区市
场监管局太平桥街道市场所对辖区
内网络经营的餐饮及商户进行了集
中整顿，采取“四项举措”治理餐饮
企业网络超范围经营行为。

一是全面摸排、精准普法。市场
所组织执法干部对辖区内餐饮企业、
涉及食品外卖的企业进行逐一梳理，
建立管理台账。通过上门摸排、电话
告知等形式进行普法宣传，要求商家
遵循“线上线下”一致原则开展网络
经营。二是优化服务、当日办理。市
场所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助力企
业线上经营。近期，对于申请增加餐
饮经营范围项目的，当日申请当日办

理，近期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增项8
户次。三是严厉查处、形成威慑。收
集接到的投诉举报中相关网络订餐
超范围违法经营线索，及时转办给办
案人员核查情况，对于确实存在的违
法行为，依法依规进行立案调查。四
是对接平台、源头治理。要求网络平
台严格审查入网经营者的经营资质，
进行实名登记和现场核对。同时，建
立网络平台对接机制，对网络订餐平
台开展网络监测，一旦发现有违法行
为的商家，立即通知网络平台对其超
范围经营项目进行下架处理。

通过近期的专项检查行动，辖
区餐饮企业网络超范围经营问题得
到了极大改善。后期市场所将继续
借助多方力量进一步开展整治，监
督落实各方主体责任，共同规范网
络订餐服务。

本报讯 杨军涛 为更好
指导辖区餐饮服务单位有序
开展复工复市工作，门头沟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相关
部门，依据相关防控指引防
控内容，突出科学化、形象
化、细致化，特制定《门头沟
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
间推进餐饮服务单位有序复
工复市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疫
情期间各餐饮单位防控要点。
一是严格落实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要求。各餐饮服务
单位应落实主体责任，制定门
店和员工防控方案、应急预案，
控制餐厅就餐人数在就餐座位
数的50%以下，对就餐人员检
测体温，保持就餐环境空气流
通。二是强化食品安全管理。
各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加工制作
要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
作规范》规定，严格落实进货查
验、索证索票及餐饮具清洗消
毒制度。三是加强从业人员健

康管理。餐饮服务单位要及时
对上岗员工进行培训，制定疫
情期间员工档案，利用“健康
宝”及时掌握员工健康风险。
四是落实疫情防控期间餐饮单
位就餐位设置要求。按照北京
市商务局联合北京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下发的《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期间餐饮服务单位
经营服务指引（3.0版）》的要
求，制定《餐饮单位疫情防控期
间就餐位设置示例图》供餐饮
单位参照执行，以最大限度减
少人群集聚风险为原则，确保
餐位间隔在1米以上且不得面
对面就餐。

目前，门头沟区营业社会
餐饮326家，多采取网络订餐
及店内自取的经营模式，其中
提供堂食服务的餐饮单位20
家。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
化，指导意见的实施让餐饮企
业有了“主心骨”，下一步区局
将加大科普宣传，大力推动更
多企业开门迎客。

门 头 沟 区 推 进 餐 饮
服务单位有序复工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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